
 

 

复学申请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具体办理流程可咨询学院辅导员老师或者教秘老师。 

 

 

 

 

 

休学期满，休学学生原则上应在开学前

在办事大厅办理复学申请（严格按照要

求上传材料） 

 

因病休学学生应将医院诊断证明上传

至复学申请表医院诊断材料一栏 

学院辅导员核实并审核 

校综合门诊部审核 

学院教学秘书核实并审核 

学院教学院长审核 

教务处进行初步审核 

教务处分管领导审核 

教务处办理复学并预置课程 



休学申请 

 

 

 
学生在办事大厅办理休学申请（严格按

照要求上传材料） 

因

病 

将医院诊断证明上传至休学

申请表的医院诊断材料一栏 

创 

业 

将营业执照（法人必须是本

人）上传至休学申请表里 

学院辅导员核实并审核 

校综合门诊部审核 

学院教学秘书核实并审核 

 

学院教学院长审核 

教务处进行初步审核 

教务处分管领导审核 

教务处归档并删除学期课程 

注：休学一般以 1 年为单位，累计不得超过 2 年 （因创业休学的，可以 2 年

为单位，累计不超过 4 年）。学习超过 8 周，原则上不予办理休学（因病

除外）。 


